
法規名稱：(廢)臺北市政府中老年疾病防治計畫

修正日期：民國 95 年 12 月 20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95年 12月 20日臺北市政府衛生局北市衛健字第 09539900100號函發布自

即日起停止使用

一、計畫目的

　  加強本市四十歲以上中老年人之健康與預防疾病，有病者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提高中老

　　年人健康生活，促進社會安和樂利，增進健康福祉。

二、計畫緣起

 　 由於醫藥與公共衛生進步，國民營養與生活環境改善，國民平均壽命不斷延長，中老年

　　人口比例愈來愈高，依據近年來，臺北市十大死因分析，中老年易患之慢性病如癌症、

　　腦血管疾病、心臟病、高血壓、糖尿病等均居十大死因之主要地位，又由於社會之變遷

　　，家庭結構之改變，中老年人一旦罹患疾病，除了增加家庭經濟之負擔，也形成照顧之

　　問題，因此中老年疾病的防治益形重要。

三、實施內容

　  （一）四十歲以上中老年人高血壓防治

　　      1.設立高血壓防治門診：以設籍本市年滿四十歲以上市民為對象，各區衛生所每

　　　　　　週至少辦理門診一次。

       　  (1)健康檢查與醫療服務

              各區衛生所免費辦理簡易健康檢查，經檢診罹患高血壓者其治療藥品所需費

              用，末滿六十五歲者按成本計收，六十五歲以上者編列預算支應。

           (2)衛生教育

              利用門診機會辦理個別或團體衛生教育保健指導。

          2.個案管理

            特殊個案利用電話或訪視等方式追蹤管理。

    （二）老年保健醫療服務

          1.設立老人保健門診：以設籍本市年滿六十五歲以上市民為對象，各區衛生所每

            週至少辦理門診二次。

           (1)健康檢查

              各區衛生所免費辦理簡易健康檢查，每年除以明信片按老人名冊通知新案到

              所檢查外，並應利用各種機會指導老人每年定期健康檢查。

           (2)血壓檢查

              各區衛生所日辦公時間內免費辦理血壓檢查並給予血壓紀錄卡。



           (3)醫療服務

              1)免費給藥治療：年滿六十五歲以上老人經衛生所門診檢查患病者得免費給

                藥治療。

              2)轉介診查：經衛生所保健門診檢診認為需進一步檢診者可填發轉診單轉介

                至市立醫院檢診後回原衛生所治療。

              3)手術矯治服務：經衛生所檢查發現罹患青光眼、白內障或攝護腺肥大等症

                需手術治療者轉介至本市市立醫院診治所需費用自行負擔或依有關規定辦

                理，如屬低收入戶或清寒市民則給予定額補助矯治。

                清寒市民係由衛生所公共衛生護士與社會服務員會同比照臺北市市醫療補

                助辦法規定，補助對象所訂計算標準為全戶總收入平均每人每月未達最低

                生活費用標準之二．五倍者認定之。

          2.巡（往）診服務

            對於行動不便，偏遠地區或有特殊情況者，衛生所每月應定期辦理老人巡診或

            到家診療服務。

          3.個案管理

            經家庭訪視或保健門診檢查，發現患病且有特殊情況者由衛生所予以收案管理

            ，並視需要予以定期或不定期家庭訪視保健指導並解決有關衛生保健問題。

          4.居家護理訓練

            於社區內指導患者或其家屬遵照醫囑治療，並教導簡易家庭護理及復健技術，

            使慢性病患於居家期間得有安全正確之居家護理，以助早日康復。

          5.衛生教育

            每月定期舉辦中老年人衛生教育講座或座談會，並利用個別、團體或大眾傳播

            等方式宣導各種慢性病防治等有關知能。

    （三）七十歲以上老人建卡健康管理

          1.抄列名冊

            各區衛生所洽轄區戶政事務所抄列名冊。

          2.建卡管理

            由公共衛生護士每年定期一次以上依名冊做家庭訪視建卡管理，對特殊個案則

            視需要予以不定期訪視，訪視內容如下：

           (1)測量血壓及尿醣、尿蛋白檢查。

           (2)飲食指導：依個案所需予以指導食物之選擇與應注意事項提高營養知識，攝

              取適當營養。

           (3)用藥與復健指導：指導患者或家屬依據醫囑藥物治療或復健運動，促使病患



              早日康復或自理日常生活。

           (4)心理衛生指導：遇有心理障礙之老人適時給予心理輔導。

           (5)其他：配合各種衛生活動與家庭訪視，隨機實施衛生教育以提高保健知能。

四、經費

    中老年保健初步篩檢之驗尿試紙，由各區衛生所按年度編列公務預算，六十五歲以上老

    年醫療保健所需經費由本府衛生局擬訂送社會局所屬臺北市社會福利基金管理委員會逐

    年編列。

五、權責區分

    （一）本府衛生局負責行政規劃、推動、督導、評估、考核事項。

    （二）市立醫院、衛生所負責執行工作。

六、預期效益

    增進民眾對中老年病之認識，防治慢性病減輕病患與家庭社會醫療之負擔，增進國民健

    康福祉。

七、考核

    本項工作列入各區衛生所聯合輔導考評項目。


